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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第8项提案“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国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灯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1,447,313,6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6.92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31,236,7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51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0人，代表股份16,076,9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101％。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全部提案审议通过：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433,828,245 99.0682 13,203,621 0.9123 281,800 0.0195

2.00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433,828,245 99.0682 13,189,821 0.9113 295,600 0.0204

3.00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433,827,245 99.0682 13,203,621 0.9123 282,800 0.0195

4.00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432,647,245 98.9866 14,540,121 1.0046 126,300 0.0087

5.00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433,787,245 99.0654 13,243,621 0.9150 282,800 0.0195

6.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3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433,827,245 99.0682 13,203,621 0.9123 282,800 0.0195

7.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3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433,827,245 99.0682 13,203,621 0.9123 282,800 0.0195

8.00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逐项表决）

8.01

关于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市场推广

服务和企信通业务的议案

5,208,900 27.6696 13,272,921 70.5057 343,500 1.8247

8.0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信保诚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采购商业保险的

议案

5,338,900 28.3602 13,385,421 71.1033 101,000 0.5365

8.03

关于信之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接受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委托销售葡

萄酒业务的议案

5,338,900 28.3602 13,386,421 71.1086 100,000 0.5312

8.04

关于北京国安恒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向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

限公司采购硫酸钾的议案

5,338,900 28.3602 13,195,421 70.0940 291,000 1.5458

8.05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

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438,900 18.2674 15,207,921 80.7844 178,500 0.9482

9.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

议案

1,430,667,445 98.8499 16,546,221 1.1432 100,000 0.0069

议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获得票数 所占比例（%） 表决结果

累积投票提案

10.00 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许齐先生 1,431,811,532 98.9289 当选

10.02 张科先生 1,431,731,530 98.9234 当选

10.03 吕鹏先生 1,431,731,832 98.9234 当选

11.00 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01 彭宁女士 1,431,734,929 98.9236 当选

11.02 孟庆文先生 1,431,730,630 98.9233 当选

2.持有公司5%（含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158,900 22.0921 14,540,121 77.2370 126,300 0.6709

6.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5,338,900 28.3602 13,203,621 70.1376 282,800 1.5022

7.0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338,900 28.3602 13,203,621 70.1376 282,800 1.5022

8.00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逐项表决）

8.01

关于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

户服务、外包服务、市场推广服务和

企信通业务的议案

5,208,900 27.6696 13,272,921 70.5057 343,500 1.8247

8.0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信保诚人寿

保险有限公司采购商业保险的议案

5,338,900 28.3602 13,385,421 71.1033 101,000 0.5365

8.03

关于信之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接受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委托销售葡萄酒业

务的议案

5,338,900 28.3602 13,386,421 71.1086 100,000 0.5312

8.04

关于北京国安恒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向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购硫酸钾的议案

5,338,900 28.3602 13,195,421 70.0940 291,000 1.5458

8.05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438,900 18.2674 15,207,921 80.7844 178,500 0.9482

议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获得票数 所占比例（%）

累积投票提案

10.00 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许齐先生 3,323,187 17.6528

10.02 张科先生 3,243,185 17.2278

10.03 吕鹏先生 3,243,487 17.2294

11.00 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01 彭宁女士 3,246,584 17.2458

11.02 孟庆文先生 3,242,285 17.2230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议案8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中信国安有限公司持有有效表决股份为1,428,488,345股。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关联关系

为：8.0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8.02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系中国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8.03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系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8.04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限公司系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8.05交易对象为中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上交易对方均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根据会议投票结果，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名监事候选人全部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文亮、张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23第003633号

致：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之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 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发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

见。 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网络投票结果等）真实、完整，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

本或者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2023年4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决议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8日和2023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了《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增加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届次、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现场会

议地点等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以及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与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公告

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20日。

（三）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18日14:00在国

安大厦三层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刘灯主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相一

致。

（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为股权登记日（即2023年5月1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普通股股票的股东。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5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1,447,313,

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9229%。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431,

236,7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5128%。

经网络投票系统统计并确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6,076,

9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101%。

（三）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 本次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433,828,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0682％；反

对13,20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9123％；弃权28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195％。

表决结果为通过。

2.00�《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433,828,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0682％；反

对13,189,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9113％；弃权29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204％。

表决结果为通过。

3.00�《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433,827,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0682％；反

对13,20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9123％；弃权2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195％。

表决结果为通过。

4.00�《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432,647,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9866％；反

对14,540,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46％；弃权12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87％。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5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2.0921％；反对14,540,

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7.2370％；弃权12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6709％。

表决结果为通过。

5.00�《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1,433,787,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0654％；反

对13,24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9150％；弃权2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195％。

表决结果为通过。

6.00�《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433,827,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0682％；反

对13,20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9123％；弃权2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195％。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3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反对13,203,

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0.1376％；弃权2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50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7.00�《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433,827,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0682％；反

对13,20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9123％；弃权2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195％。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3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反对13,203,

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0.1376％；弃权28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5022％。

表决结果为通过。

8.00�《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01�《关于北京鸿联九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户服务、外包服务、市场推

广服务和企信通业务的议案》

同意5,20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7.6696％；

反对13,272,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0.5057％；弃权

3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8247％。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0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7.6696％；反对

13,272,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0.5057％；弃权34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8247％。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8.0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采购商业保险的议案》

同意5,3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

反对13,385,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1.1033％；弃权

1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5365％。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3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反对

13,385,4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71.1033％；弃权1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536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8.03�《关于信之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接受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委托销售

葡萄酒业务的议案》

同意5,3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

反对13,386,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1.1086％；弃权

1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5312％。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3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反对

13,386,4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71.1086％；弃权1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5312％。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8.04�《关于北京国安恒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硫酸钾的议案》

同意5,3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

反对13,195,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70.0940％；弃权

2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5458％。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33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8.3602％；反对

13,195,4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70.0940％；弃权2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1.5458％。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8.05�《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中

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3,43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8.2674％；

反对15,207,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80.7844％；弃权

1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9482％。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3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8.2674％；反对

15,207,9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80.7844％；弃权1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9482％。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9.00�《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430,667,4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8499％；反

对16,546,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1432％；弃权1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69％。

公司对中小股东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7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1.5754％；反对16,546,

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87.8934％；弃权1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5312％。

表决结果为通过。

10.00�《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许齐先生

同意1,431,811,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9289%。 其

中中小股东同意3,323,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7.6528%。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02�张科先生

同意1,431,731,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9234%。 其

中中小股东同意3,243,1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7.2278%。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03�吕鹏先生

同意1,431,731,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9234%。 其

中中小股东同意3,243,4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7.2294%。

表决结果为当选。

11.00�《关于补选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01�彭宁女士

同意1,431,734,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9236%。 其

中中小股东同意3,246,5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7.2458%。

表决结果为当选。

11.02�孟庆文先生

同意1,431,730,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8.9233%。 其

中中小股东同意3,242,2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7.2230%。

表决结果为当选。

（三）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

程》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

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张文亮 张 霞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315� �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5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4,731,2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65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穆建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3,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四川瑞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预计为所属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31,2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穆建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64,499,183 99.8591 是

14.02 选举吕思琦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4.03 选举刘爱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4.04 选举韩跃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4.05 选举尹晨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4.06 选举秦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5、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林曼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5.02 选举李永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5.03 选举马宏儒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16、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选举张轶妍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64,578,283 99.9071 是

16.02 选举勾敏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164,730,283 99.9993 是

16.03 选举洪跃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164,731,283 100.000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

摘要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公司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暨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

情况及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

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

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四川瑞鞍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所属子公司

担保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4.01

选举穆建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4.02

选举吕思琦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4.03

选举刘爱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4.04

选举韩跃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4.05

选举尹晨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4.06 选举秦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5.01

选举林曼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5.02

选举李永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5.03

选举马宏儒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6.01

选举张轶妍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6.02 选举勾敏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16.03

选举洪跃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福鞍控股有限公司、中科（辽宁）实业有限公司、吴迪、张轶妍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青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永志、闫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规范性指引第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15� � � � � � �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定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下午16: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了会议通

知。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穆建华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以书面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2023年5月18日成立，本届董事会由穆建华、吕思琦、

刘爱国、韩跃海、尹晨阳、秦帅、马宏儒、李永强、林曼9人组成，其中：马宏儒、李永强、林曼为独立董事。

董事会同意选举穆建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议案二：《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2023年5月18日成立。 董事会同意选举吕思琦女

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议案三：《关于组建第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立，根据公司《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提名委员会

议事规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要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马宏儒先生、独立董事李永强先生、董事穆建华先生组成，其中，董事穆建华先

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林曼女士、独立董事马宏儒先生、董事尹晨阳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林曼女士为

专业会计人士、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李永强先生、独立董事林曼女士、董事穆建华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李永强先生

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马宏儒先生、独立董事林曼女士、董事穆建华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马

宏儒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议案四：《关于批准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立，根据公司《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提名委员会

议事规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要求，经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各位委员现场选举，经董事

会批准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召集人如下：

战略委员会召集人：穆建华先生。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林曼女士。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李永强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马宏儒先生。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议案五：《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立，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时考虑对总经理选聘条件要求，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爱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议案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其他高管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立,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刘爱国先生提名，董事会

同意聘任吴迪先生、于广余先生、刘迎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健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议案七：《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立,根据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等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秦帅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15� � � � � � �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定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8日下午16:3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监事

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张轶妍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于2023年5月18日成立，本届监事

会由张轶妍、勾敏、洪跃鑫3人组成，其中：洪跃鑫为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会同意选举张轶妍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审议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15� � � � � � �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8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定责任。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于2023年5月

18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

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会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会第五

届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第五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穆建华（董事长）、吕思琦（副董事长）、刘爱国、韩跃海、尹晨阳、秦帅

独立董事：林曼、李永强、马宏儒

二、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战略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李永强先生、独立董事马宏儒先生、董事穆建华先生组成，其中，董事穆建华先

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林曼女士、独立董事马宏儒先生、董事尹晨阳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林曼女士为

专业会计人士、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李永强先生、独立董事林曼女士、董事穆建华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李永强先生

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马宏儒先生、独立董事林曼女士、董事穆建华先生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马

宏儒先生为主任委员。

三、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成员：张轶妍（监事会主席）、勾敏、洪跃鑫（职工代表监事）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其他人员情况

总经理：刘爱国

副总经理：吴迪、于广余、刘迎春

财务总监：李健

董事会秘书：秦帅

公司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相关人员的简历详见后文附件。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

联系电话：0412-8492100

联系邮箱：FAIR@lnfa.cn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附件：

董事简历:

穆建华：男，1966�年 6�月出生，中共党员，汉族，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鞍钢机总西部机械厂

工段长、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鞍钢机总西部机械厂总调度长、技术科长，鞍钢重机公司铸钢厂技术科长，辽

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铸

造协会副会长。

吕思琦：女，1992� 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2015-2018� 年工作于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至今任福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2021�年至今任四川瑞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

司副董事长。

刘爱国：男，1967�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级工程师。2001年至 2003�年在辽阳刘二堡兴

华钢厂任技术部经理， 2004� 年至 2005� 年在海城腾鳌昊晟铸钢厂任技术部经理， 2005� 年入职公司工作

至今，历任设备检修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韩跃海：男，1968�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1-1994年任鞍钢烧结总厂除尘

段段长，1994-2003年任鞍钢设计研究院工程师，2003年-2005年任鞍山市腾鳌海通环保设备制造厂法定代

表人，2005年-2020年3月任鞍山亨通环保设备制造厂厂长，2020年4月至今任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尹晨阳：男，1991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福鞍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秦帅：男，1987�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辽宁

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李永强：男，1970�年生，中共党员，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中国

科学院国家微重力实验室客座研究员、第九届全国动力学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分析力学专业组委员、辽宁省力

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力学会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委员会主任。2011年至2017年任东北大学力学系系主

任，2017年3月至2017年10月任东北大学理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办公室主任，2017年10月至今任东北大学

力学实验中心主任。

马宏儒：男，1970年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历任河北宣钢龙烟矿山机械厂技术员、副段长、段长，河北宣钢

机械厂调度、车间副主任、主任、分厂厂长兼书记，河北宣化钢铁机械制造公司分厂厂长兼书记、经营部长，中国

铸造协会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副秘书长，现任中国铸造协会总经济师，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林曼：女，1967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鞍钢招标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现不在任何

公司任职。

监事简历：

张轶妍：女，1979�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鞍钢附属企业建筑机装公司人力资源部

部长、建筑机装公司副经理、福鞍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福鞍控股总经理。

勾敏：女，1982�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历任福鞍控股

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职员、副主任，现任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公司监事。

洪跃鑫：男，198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 2009�年 7月入职公司工作至今，历任无损

检测员、无损检测室主任、检测中心主任，精整车间主任，现任品质保证部部长、职工代表监事。

不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吴迪：男，1972�年生，大专学历。 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福鞍控股董事、福鞍环保

董事及福鞍国贸监事。

于广余：男，1987�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 2010�年入职公司工作至今，历任机

加动检车间主任、机加二车间主任、机加公司经理助理，机加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迎春：男，1984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12年至2016年历任中植企业集团中融信托业务经

理、中泰创展项目经理、丰汇租赁投行事业部副总经理兼沈阳办事处总经理、中植国际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

2017年至2020年历任九鼎投资集团九州证券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助理、北京大河恒泰投资管理合伙人；2020年

至2023年5月历任辽宁省旅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

李健：女，1983�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6�年入职公司工作至今，历任公司

成本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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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5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宇鹏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为股

东）共计13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95,346,917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6.3767%，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02,797,392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33.560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2,549,52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2.816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3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2,799,52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6.4759%。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8,700,4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342%；反对股份34,

603,0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8948%；弃权股份2,0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153,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2.7789%； 反对股份34,603,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6.2609%；弃权股份2,0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602%。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9,074,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655%；反对股份33,

214,0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7786%；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527,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2.9547%； 反对股份33,214,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6082%；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372%。

3、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9,074,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655%；反对股份33,

214,0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7786%；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527,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2.9547%； 反对股份33,214,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6082%；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372%。

4、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9,074,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655%；反对股份33,

213,0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7785%；弃权股份3,05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527,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2.9547%； 反对股份33,213,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6077%；弃权股份3,0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376%。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8,951,1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52%；反对股份33,

337,4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7889%；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403,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2.8967%； 反对股份33,337,4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6661%；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372%。

6、审议通过《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9,541,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7.0046%；反对股份32,

747,0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7395%；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994,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3.1741%； 反对股份32,747,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3887%；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372%。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8,620,7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76%；反对股份33,

667,8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8166%；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073,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2.7414%； 反对股份33,667,8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8214%；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4372%。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60,557,4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7.0896%；反对股份32,

746,0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7395%；弃权股份2,04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17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8,010,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3.6515%； 反对股份32,746,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3882%；弃权股份2,0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602%。

9、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158,913,4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21%；反对股份33,

193,6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2.7769%；弃权股份3,23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7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76,36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82.8790%； 反对股份33,193,6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5.5986%；弃权股份3,2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5225%。

10、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万连步先生持有本公司120,250,000股回避表决本议案，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120,250,000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有表决权股份数1,075,096,917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038,663,4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11%；反对股份33,

375,1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3.1044%；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0.28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56,11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60.6335%； 反对股份33,375,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6.0620%；弃权股份3,0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304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